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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89年9月19日實施 
中華民國92年4月7日第1次修正 
中華民國97年2月1日第2次修正 
中華民國99年1月25日修正增訂第十八點 
中華民國100年7月21日修正第十點 
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修正第六點、第七點、第九點、第十點及第十五點 
中華民國112年2月1日修正第六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五及第十七點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配合經濟部組織改造更名單位名稱 

 

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園管局）為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以下簡稱

管理機構）妥善維護管理所轄污水處理廠，提升操作營運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管理機構負責所轄產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營運範圍，自用戶排放口接入下水

道收集管線之聯接點起，至污水處理廠放流口止，包含污水處理廠廠區，廠區外

之抽水站、加壓站及截流站。 

三、管理機構辦理所轄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之營運管理工作如下： 

(一)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計收。 

(二)增修訂用戶廢（污）水排入管制項目及下水水質標準。 

(三)用戶排水設備之檢查。 

(四)污水處理廠進、放流水及用戶排放廢（污）水之流量測定及水質採樣、檢測。 

(五)廢（污）水及污泥處理設施之操作、維修及汰舊更新。 

(六)污水下水道之檢視、清理及維護。 

(七)雨水下水道之巡查。 

(八)污水處理廠產出污泥之清除處理。 

(九)處理廢（污）水至符合放流水標準。 

(十)營運範圍內之清潔管理維護。 

(十一)作業範圍內之勞工安全衛生及自動檢查作業。 

(十二)營運範圍內之財產清查及管理。 

(十三)環保及相關主管機關規定應備許可證照之申辦。 

(十四)製作日(月)報表並留存，以備查閱。 

(十五)相關主管機關規定之申報作業。 

(十六)環境管理系統之維持與運作。 

(十七)其他有關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之事項。 

公辦民營污水處理廠除辦理前項第七款規定外，仍應依委託經營契約書之規定，

辦理雨水下水道之檢視、清理及維護。 

管理機構為處理特定用戶之廢（污）水，得報經園管局同意後，另訂定管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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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下水水質標準。 

四、管理機構訂定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應報請經濟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定後公告實施，調整時亦同。 

五、管理機構應訂定用戶排放廢（污）水之查驗計畫，其內容應含下列項目： 

(一)用戶最近一年內之廢（污）水水質水量相關統計資料。 

(二)用戶之管制分類。 

(三)例行查驗之次數。 

(四)執行查驗之標準作業。 

前項第三款例行查驗之最低次數如下： 

(一)事業用戶排放廢（污）水量平均每日五十立方公尺以上者，每月至少二次。 

(二)事業用戶排放廢（污）水量平均每日五十立方公尺以下者，每月至少一次。 

(三)非屬水污染防治法所規範之事業或僅排放生活污水者，得視需要排定查驗次

數。 

管理機構辦理前項用戶排放廢（污）水之例行查驗，得於查驗計畫內依用戶之管

制分類，視需要增加查驗次數。 

管理機構得視需要，結合鄰近管理機構實施聯合稽查作業。 

六、管理機構應依行政院環境部公告之檢測方法，進行用戶排放廢（污）水及污水處

理廠進流、放流水質、污泥之採樣、檢測，其檢測工作除自行辦理或委由其他管

理機構實驗室辦理外，得視需要委託行政院環境部許可之檢測機構辦理。 

    前項採樣及檢測文件應詳實記錄並不得擅自塗改；屬自行辦理者，其化學需氧量

及懸浮固體等必檢項目之檢測報告，應於採樣次日起二個工作天內陳報管理機構

環保主管核閱。 

    管理機構經檢測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逾下水水質標準者，則應於完成檢測當

日通知用戶。 

    管理機構為監控所轄污水處理廠各單元處理功能所進行之水質採樣、檢測，得使

用簡易分析方法或連續監測方法辦理之。 

七、管理機構於接獲用戶通知其生產設備或預先處理設施故障致異常排放廢（污）水

時，除應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外，並派員於二十四小時內進行水質採樣。 

管理機構於接獲前項用戶通知改善完成，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派員進行水質採樣，

並將檢驗結果通知用戶。用戶經查獲違規排放廢(污)水之改善處理，亦同。 

八、管理機構經查用戶排放廢（污）水有應行改善事項，除立即告知(如電話、傳真

及電郵等方式)外，並應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所核給用戶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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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廢（污）水未經預先處理設施逕行繞流排入污水下水道或排放廢（污）水

含強酸、強鹼、重金屬、特殊不易處理物質，除予立即停止排入外，並限

三日內改善完成。 

(二)排放廢（污）水未符下水水質標準，限十日內改善完成。 

前項管理機構所核給用戶改善期限不足者，用戶應於改善期限內提出改善

方案，經管理機構核可後，得予延長改善期限；惟其改善期限逾三個月者，

應報經所屬產業園區分局核可後始得為之。用戶因違規排放廢(污)水，經

管理機構限期改善而仍未改善，致拒絕納入者，除應函報環保及下水道主

管機關依法處理外，並副知園管局備查。 

九、管理機構對於污水處理廠之監測與分析設備，應依品保品管手冊，執行定期校正、

維護。 

十、管理機構應依污水處理廠之設計及操作處理功能，訂定標準操作程序及緊急應變

措施，並編製操作手冊。 

十一、管理機構應依標準操作程序製訂維護手冊，執行各項機械設備與儀器之維護工

作。 

管理機構對於各項機械設備與儀器之日常巡查結果，應作成維護保養紀錄；其

發生故障者，應於維護保養紀錄中註記故障原因及處理情形。 

十二、管理機構對污水處理廠之庫存管理應建立供應商名錄、各項設備備品清單、存

量檢查、藥劑購置及使用紀錄。 

十三、管理機構應擬定污水處理廠年度工作計畫書，於各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提送所

屬產業園區分局審查。年度工作計畫書，含下列項目： 

(一)環境政策與績效指標。 

(二)年度工作目標、標的與方案。 

(三)用戶預先處理設施年度輔導稽核計畫。 

(四)其他非屬環境政策工作計畫。 

(五)前年度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與本年度預期目標。 

(六)最低人員配置、專業證照及人員資歷。 

(七)附屬業務轉委託計畫。 

(八)預計更新汰換設備明細表。 

(九)預計新購設備明細表。 

(十)維護更新計畫與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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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度實作維護更新清單及費用。 

(十二)設備狀況。 

(十三)既有、改善、擴建及新設財產登錄設備之折舊。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自行操作污水處理廠適用；第一款至第十三款，公辦民

營污水處理廠適用。 

公辦民營污水處理廠年度工作計畫書，除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另應依委託經

營契約書規定，提報所屬產業園區分局核可後實施。 

十四、污水處理廠之月報告應於次月十五日前提報所屬產業園區分局備查。 

污水處理廠之年度成果報告併十二月份月報告提報。 

前二項報告之項目及格式由園管局另訂之。 

公辦民營污水處理廠年度成果報告除依前三項規定辦理外，另應依委託經營契

約書規定，提報所屬產業園區分局備查。 

十五、污水處理廠之日(月)報表於製作完成後，應於二個工作天內依分層授權規定，

陳請各級主管核閱。 

污水處理廠之日(月)報表應妥善保存，以備查閱。 

十六、管理機構遭受環保主管機關科處罰鍰之處理，應依「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所

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環保罰款處分處理作業原則」辦理。 

 

 

 

       

 

 


